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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請申請人依需求上

單一入口「場地租借

管理系統」網站預

約，列印場地申請表

辦理。 

1.2 校外機關(人士)申

借場地，應於 1 個月

前填妥場地借用申請

書，備文申請。 

 

2.1 申請表需經單位主管

簽章。   

2.2 學生社團申請，請加

會學務處。 

 

3.1 如借用各系所相關場

地，請事先加會場地

保管單位。 

3.2 借用場地為國際會議

廳、大禮堂、學生活

動中心、易習堂、請

加會營繕組。 

 

4.1 校外機關(人士)洽借

場地，需加會主計室。 

 

5.1校長批示（含代決行） 

 

 

7.1 核准後，應影印乙份

逕送場地管理單位確

認審核。 

7.2將租用結果 E-mail通

知申請人。 

 

8.1 申請者至出納組繳交

場地使用費。 

8.2 無核定金額者免繳

費。 

 

9.1 場地保管單位確認租

用。 

 

a. 相關文件請至經管組

網站取得。 

法令依據 本校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

準時結案再

追蹤 
追蹤人：經管組組長（分機：2451） 

 

列印申請表 

會       簽 

會       簽 

校長或授權人員決行 

核准 

是

 否 

確 認、通 知 

繳費（無則免） 

 

上 網 預 約 

完成借用手續 


